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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產業標準制定章程 

一、智慧電網產業標準之制定 

(一) 建議 

1. 任何台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以下簡稱為協會)會員(個人及團體)得提出制

定、修訂智慧電網產業標準之建議。前項建議，應備具智慧電網產業標準建

議書，並得同時檢附智慧電網產業標準草案建議稿、國內測詴案例、國內外

相關標準或技術性法規。 

智慧電網產業標準建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標題。 

 範圍。 

 目的及理由。 

 相關文件資料。 

 可協助單位及事項。 

 利害關係人。 

2. 標準建議書，應以我國文字為之；其為科學名詞之譯名，得附註外文原名；

原係外文者，應檢附原本。前項譯名，有智慧電網標準規定者，依智慧電網

產業標準規定；無智慧電網產業標準規定者，得依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之譯

名。 

3. 智慧電網產業標準建議書應送協會標準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

審議，其審議結果應通知原建議人，並將該產業標準建議書標題公告。 

4. 審查委員、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及草案編擬者，皆由本協會「標準與規範組」

主任委員指派。 

(二) 起草及徵求意見 

1. 編擬期間: 

 由前述審查委員會召集人每月召開至少一次工作組會議，並由出席

歷次工作組會議之個人(必須為同一人代表出席會議)組成工作組

投票代表團。該代表必須為協會會員。若為服務於公司之個人代表，

該公司營業項目必須涵蓋「議定標準」之產品，且一家公司僅允許

一人為代表；若為服務於(法人)機構之個人代表，該個人必須曾(或

正)執行涵蓋「議定標準」之研究，一家(法人)機構僅允許二人為代

表。投票代表資格之確認詳見附錄一。 

 由工作組會議主持人(即審查委員會召集人)決定交付表決內容(並

編擬公告後意見彙編)、確認工作組投票代表資格(並編制投票代表

之名冊，俾於交付投票日前十日公告於協會網站)以及交付投票日

期，以多數決議定之。 

 投票前公告出席歷次工作組會議為投票代表之必要資格。惟公司及

法人代表不再此限，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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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擬智慧電網產業標準草案，除應參酌智慧電網產業標準建議書外，並得參

酌下列事項： 

 智慧電網產業標準草案建議稿。 

 國內外相關標準或技術性法規。 

 國內外產官學研之意見。 

 國內產製及消費狀況。 

 現有之科學及技術資料。 

3. 經採行之智慧電網產業標準制定或修訂建議，應進行起草，編擬智慧電網產

業標準草案。 

4. 智慧電網產業標準草案之編擬，除得交由本協會「標準與規範組」組成審查

委員會審議，亦得將草案之編擬、徵求意見、審查意見彙編之編撰及經審查

未通過之智慧電網產業標準草案修正委託其他機關、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

法人、團體、專家辦理。 

5. 編擬智慧電網產業標準草案時，如有國際標準或該國際標準即將完成，應以

其全部或相關部分為編擬依據。但有保護效果不足、氣候、地理或基本技術

因素，不符合智慧電網產業標準制定或修訂目的者，不在此限。 

6. 編擬智慧電網產業標準草案，必要時，得實施現場勘察與詴驗。前項現場勘

察與詴驗，得委託其他機關、團體或專家辦理。 

7. 智慧電網產業標準草案編擬完成後，由本協會「標準與規範組」組關應向利

害關係人、相關的專家、廠商、機關、機構、團體及學校徵求意見，並將智

慧電網產業標準草案名稱刊登於本協會網站。依前條規定徵求意見之結果，

協會應編成審查意見彙編，依序記載下列事項： 

 概括性之一般意見。 

 針對特定節次或內容之分項意見。 

8. 前項徵求意見期間，不得少於十五日。但涉及安全、健康或環境因素之緊急

問題，得縮短之。 

(三) 審查審定  

智慧電網產業標準草案經徵求意見後，應送審查委員會審查及審定。  

前項審定，應參酌審查審定意見彙編及相關資料，並考量技術上達成下列事項： 

 反映國內產製能力及技術水準。 

 改善產品品質及增進產製效率。 

 維持產製與使用或消費之合理化。 

 符合相關之國際標準。 

 依性能上需求而非設計上或描述上之特性制定標準。 

智慧電網產業標準草案經審查通過者，應編成智慧電網產業標準審查稿；未通過

者，經修正後送審查委員會再為審查。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得終止制定或修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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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採行之智慧電網產業標準制定或修訂建議，經工作組投票代表確

定無法編擬為智慧電網產業標準草案。 

 智慧電網產業標準草案經審查委員會審查未通過，且無法修正，或

自送工作組交付投票日起二年內無法通過。智慧電網產業標準制定

或修訂建議經依前項終止程序者，應通知原建議人。 

 智慧電網產業標準審查稿應送審查委員會參酌審查節略及相關資

料審定。 

 智慧電網產業標準審查稿經審定通過者，應加代號及總號編成智慧

電網產業標準審定稿；未通過者，應附審定結果送審查委員會重新

審查。 

(四) 公布 

1. 智慧電網產業標準審定稿由協會理事長對外公告，並公布於協會智慧電網產

業標準網頁專區。 

2. 經公布之智慧電網產業標準，應將其名稱刊登協會產業標準網頁專區，並通

知原建議人。 

二、 產業標準之修訂 

(一) 智慧電網產業標準之修訂程序同產業標準制定程序。  

(二) 智慧電網產業標準如係因原核定公布之智慧電網產業標準上有單純文字之

錯誤、數值誤植或其他不影響實質內容之修訂，本協會「標準與規範組」得更正

內容，並將更正之內容製作勘誤表後公告於協會產業標準網頁專區。 

 

附錄一、投票資格之認可與確認 

1. 產業標準工作成員若為公司代表須提供「議定標準」之相關產品型錄及研發

紀錄，若為法人團體須提供「議定標準」之相關研究報告或論文。前述所繳

交之文件須由公司負責人審閱及簽名，以保證資料來源之可靠與真實性。 

2. 標準工作組之公司代表或法人代表所屬單位，須登記營業一年以上，為投票

之必要條件。 

3. 投票代表名單確認後，將由協會對外公告 10日，期間針對投票代表資格有異

議之標準工作成員，得提出至標準工作會議進行說明與審議。 

4. 若公司及法人代表不克出席歷次工作組會議者，可檢附委託書指派該單位其

他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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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智慧型電網產業協會產業標準制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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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擬期間: 

1.由前述審查委員會召集人每月召開至少一次工

作組會議，並由出席歷次工作組會議之個人(必

須為同一人代表出席會議)組成工作組投票代

表。該代表必須為協會會員。若為服務於公司之

個人代表，該公司營業項目必須涵蓋「議定標

準」之產品及產品研發紀錄，且一家公司僅允許

一人為代表；若為服務於(法人)機構之個人代

表，該個人必須曾(或正)執行涵蓋「議定標準」

之研究，一家(法人)機構僅允許二人為代表。 

2.由工作組會議主持人(即審查委員會召集人)決

定交付表決內容(並編擬公告後意見彙編)、確認

工作組投票代表資格以及交付投票日期，以多數

決議定之。 

3.投票前公告出席歷次工作組會議為投票代表之

必要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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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方式: 

於本協會之網站及

本協會召開之相關

公聽會議公告之 


